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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函

受文者：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

發文字號：德秘字第114000060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本校董事會遴聘李志宏教授為第八任校長，並奉教育部

113年12月25日臺教技（二）字第1130122850號號函核
定，自本（114）年2月1日起接篆視事，敬祈惠予指導，
請查照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、各公私立高級中學、懷恩學校財
團法人桃園市路亞國際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董事會、人事室、秘書室

校長　李　志　宏

地址：11451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56號
聯絡人：何文蘭
電話：02-2658-5801 #2013
傳真：02-2658-8448
電子郵件：hwlan@takming.edu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2月3日

主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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